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香港教育大学2026年秋季本科学生交换项目选派办法
根据两校学生交流活动协议书，我校将选派3名优秀学生于2026年秋季学期赴香港教育大学交流学习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项目介绍
	交流生类型及人数
	项目情况
	预计费用情况
	报名截止
日期

	免学费
3人

	时间：2026年9月初至12月中
课程：教大提供指定学士学位科目，选课表将适时更新，7月中旬至7月底进行网上选课（请参考https://www.eduhk.hk/gao/zh-hk/articles/63）

授课语言：英语
课业要求：交换生必须于每学期修读不少于12学分(四门课)及最多15学分(五门课)
考试日期：11月底至12月中
	住宿费：港币4,520元-8,680元（每学期），电费及冷气费将根据用量收取
伙食费：港币14,000-20,000元
交通费：港币3,200元
书本费：港币2,000元
入境事务处签证费：港币530元
保证金：港币500元（信用卡授权支付）

其他：往返旅费、办证费及个人生活花销等
	2026.3.31
（周一）


二、报名条件
（一）我校2023、2024、2025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
（二）思想政治品德良好，积极上进，责任心强。
（三）成绩要求
1.上学期学习成绩占班级前30%，并曾担任学生干部的优先考虑；
2.英文能力需达到以下其中一项：托福(TOEFL)网络化测验80分或以上，雅思(IELTS)学术组别6分或以上，或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。
（四）具备应付以英文授课、作业及考试语言能力。
（五）有承受缴交赴香港学习费用的经济能力。
（六）家长对所申请项目详细了解并支持本人参加。
（七）身心健康。
三、遴选办法
（一）学生自愿报名，在项目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报名材料（学生申请表、成绩证明及英语过级证书等）交给学院教研办。
（二）所在二级学院初审，各二级学院教研办根据附件汇总交流学生推荐名单、学生申请表、成绩证明及英语过级证书等，以书面形式上报学校台港澳办。
    （三）学生务必于3月31日（周二）上午前完成心理测试。关注“泉州师范学院心理发展指导中心”微信公众号，依次点击“咨询服务”“学生登录”“心理测评”“卡特尔16种人格测验（大学生版）”进入测试。
（四）学校成立面试评审组，组织学生面试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，择优确定免学费交流学生人选，送学校审批。
（五）交流高校核定入学资格并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四、材料准备与提交
（1） 报名学生请自行下载填写《泉州师院学生境外高校交流项目申请表》，于项目报名截止日期前提交至学院教研办。
（2） “所在二级学院推荐意见”需由学院负责人签名并盖章，其他处室意见待选拔后由台港澳办统一办理。
（3） 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307156798@qq.com。
五、学分认定与奖助制度
（一）在交流大学所修学分的认定按照《泉州师院对外交流学生学籍、学分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（二）奖助制度按照《泉州师范学院学生国（境）外交流专项奖助金实施细则》执行。首次参加交流项目的同学，可免缴交流期间在我校的学费。
六、安全与纪律
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我校和交流大学的学生管理规定，不得做出有损两校声誉的行为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或推迟返校（不可抗拒因素除外）。否则，回校后依据本校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，并取消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申请资格和评优评先资格。
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应与学校台港澳办和所在二级学院保持联系，如遇安全问题及时报告，学校台港澳办与交流大学交换学生项目负责人协调解决。
赴交流大学前应按要求购买保险，并签订安全承诺书；交流结束一个月内提交交流学习报告。
 如通过项目面试，入选后无故退出，一年内本人不得参加所有校际交流项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港澳事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6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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